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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估價》 
試題評析 

一、本次試題較靈活，難易度適中。 
二、第一題依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13條作答。第二題依地價調查估計規則第3條作答。第

三題與103年不動產估價師「不動產估價理論」的第一題相似。第四題乃DCF的應用。 

 
一、我國目前對於土地徵收補償已經採取市價給予被徵收人地價補償，請問這個市價與不動產估價

技術規則規定之正常價格是否相同？而正常價格與市場價值是否一樣？在辦理土地徵收時如果

以買賣實例估計土地正常單價其方法為何？請分別說明之。（25分） 
答： 
(一)市價：指市場正常交易價格。由此可知，市價之特色有三：1.市場價格；2.正常價格；3.交易價格。 
(二)正常價格：指具有市場性之不動產，於有意願之買賣雙方，依專業知識、謹慎行動，不受任何脅迫，經適

當市場行銷及正常交易條件形成之合理價值，並以貨幣金額表示者。由此可知，正常價格之特色有三： 
1.市場價格；2.正常價格；3.合理價值。 

(三)市價與正常價格之不同：市價為可成交之價格；正常價格為合理價值，但不一定為可成交之價格。 
(四)市價價值：指有意願之買方與有意願之賣方，具有專業知識，謹慎行動，且不受任何脅迫，在價格日期，

經由正常的市場行銷所達成之公平交易後，其資產應交換的估計金額。 
(五)正常價格與市場價值之不同：正常價格為合理價值；市場價值為資產交換之公平交易金額，但不一定為合

理價值。 
(六)以買賣實例估計土地正常單價之方法： 

1.判定買賣實例情況，非屬特殊情況者，買賣實例總價格即為正常買賣總價格；其為特殊情況者，應依規

定修正後，必要時並得調查鄰近相似條件土地或房地之市場行情價格，估計該買賣實例之正常買賣總價

格。 
2.地上無建築改良物（以下簡稱建物）者，計算土地正常買賣單價。其公式如下： 
土地正常買賣單價＝正常買賣總價格／土地面積 

3.地上有區分所有建物，買賣實例為其中部分層數或區分單位者，其土地正常買賣單價之計算程序如下： 
(1)該買賣實例土地權利價格＝該買賣實例房地價格－該買賣實例建物成本價格。 
(2)該買賣實例土地權利單價＝該買賣實例土地權利價格／該買賣實例土地持分面積。 
(3)土地正常買賣單價之估計，以目前土地權利單價為準，並考慮樓層別效用價差調整。 

4.地上有建物，且買賣實例為全部層數者，其土地正常買賣單價之計算程序如下： 
(1)該買賣實例土地價格＝該買賣實例房地價格－該買賣實例建物成本價格。 
(2)土地正常買賣單價＝該買賣實例土地價格／該買賣實例土地面積。 

 
二、因應高房價問題，政府刻正考慮推動房地稅合一，試問目前政府機關對於以課稅為目的之公告

地價，其查估方法為何？此種大量估價可否運用特徵價格法？請詳述之。（25分） 
答： 
(一)公告地價之查估方法： 

1.蒐集、製作或修正有關之基本圖籍及資料： 
(1)不動產相關資料、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街道圖、都市計畫圖說、禁限建範

圍圖、河川管制範圍圖。 
(2)地籍圖檔。 
(3)上期地價分布圖及地價區段略圖。 
(4)其他有關圖籍及資料。 

2.調查買賣或收益實例、繪製地價區段草圖及調查有關影響區段地價之因素： 
(1)地價調查應以買賣實例為主，無買賣實例者，得調查收益實例。收益實例，係指租賃權或地上權等他

項權利，且具有租金或權利金等對價給付之實例。 
(2)調查買賣或收益實例時，應依買賣或收益實例調查估價表之項目調查並填寫之。調查得採用不動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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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案件申報登錄之實際資訊，或採用當事人、四鄰、不動產估價師、不動產經紀人員、地政士、金融

機構、公有土地管理機關、司法機關或有關機關（構）提供之資訊。 
(3)影響區段地價之因素，包括土地使用管制、交通運輸、自然條件、土地改良、公共建設、特殊設施、

環境污染、工商活動、房屋建築現況、土地利用現況、發展趨勢及其他影響因素之資料等。 
3.估計實例土地正常單價： 

(1)買賣或收益實例如有下列情形之一，致價格明顯偏高或偏低者，應先作適當之修正，記載於買賣或收

益實例調查估價表。但該影響交易價格之情況無法有效掌握及量化調整時，應不予採用： 
○1 急買急賣或急出租急承租。 
○2 期待因素影響之交易。 
○3 受債權債務關係影響之交易。 
○4 親友關係人間之交易。 
○5 畸零地或有合併使用之交易。 
○6 地上物處理有糾紛之交易。 
○7 拍賣。 
○8 公有土地標售、讓售。 
○9 受迷信影響之交易。 
○10包含公共設施用地之交易。 
○11人為哄抬之交易。 
○12與法定用途不符之交易。 
○13其他特殊交易。 

(2)買賣或收益實例除依前條規定辦理外，並應就下列事項詳予查證確認後，就實例價格進行調整，並記

載於買賣或收益實例調查估價表： 
○1 交易價格、租金或權利金等及各項稅費之負擔方式。 
○2 有無特殊付款方式。 
○3 實例狀況。 

(3)地價實例估計完竣後，應將估計之土地正常單價調整至估價基準日。調整後之單價及其調查估價表之

編號，應以鄉（鎮、市、區）為單位，製作地價分布圖。估價基準日指每年九月一日，案例蒐集期間

為前一年九月二日至當年九月一日。 
4.劃分或修正地價區段，並繪製地價區段圖： 

(1)劃分地價區段時，應攜帶地籍圖、地價分布圖及地價區段勘查表實地勘查，以鄉（鎮、市、區）為單

位，斟酌地價之差異、當地土地使用管制、交通運輸、自然條件、土地改良、公共建設、特殊設施、

環境污染、工商活動、房屋建築現況、土地利用現況、發展趨勢及其他影響地價因素，於地籍圖上將

地價相近、地段相連、情況相同或相近之土地劃為同一地價區段。 
(2)已開闢道路及其二側或一側帶狀土地，其地價與一般地價區段之地價有顯著差異者，得就具有顯著商

業活動之繁榮地區，依當地發展及地價高低情形，劃設繁榮街道路線價區段。繁榮街道以外已開闢之

道路，鄰接該道路之土地，其地價顯著較高者，得於適當範圍劃設一般路線價區段。 
(3)非建築用地中經依法允許局部集中作建築使用且其地價有顯著差異時，應就該建築使用之土地單獨劃

分地價區段。非都市土地及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之零星建築用地，或依規定應整體開發而未開發

之零星已建築用地，在同一區段範圍內，得將地價相近且使用情形相同而地段不相連之零星建築用

地，視為一個地價區段另編區段號。 
(4)公共設施保留地應單獨劃分地價區段。但其毗鄰之非公共設施保留地均屬相同區段地價之地價區段

時，得併入毗鄰之非公共設施保留地劃為同一地價區段。 
(5)帶狀公共設施保留地穿越數個地價不同之區段時，得視二側非保留地地價區段之不同，分段劃分地價

區段。 
(6)地價區段之界線，應以地形地貌等自然界線、道路、溝渠或使用分區、編定使用地類別等使用管制之

界線或適當之地籍線為準。繁榮街道路線價區段，應以裡地線為區段界線。路線價區段之界線，應以

距離臨街線適當深度範圍為準。 
(7)地價區段圖以地籍圖繪製或由電腦產製，應以紅線標示地價區段界線，並註明區段號、區段地價、主

要街道及重要公共設施位置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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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估計區段地價： 
(1)有買賣或收益實例估計正常單價之區段，以調整至估價基準日之實例土地正常單價，求其中位數為各

該區段之區段地價。 
(2)無買賣及收益實例之區段，應於鄰近或適當地區選取二個以上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相同，且依前款估

計出區段地價之區段，作為基準地價區段，按影響地價區域因素評價基準表及影響地價區域因素評價

基準明細表，考量價格形成因素之相近程度，修正估計目標地價區段之區段地價。無法選取使用分區

或編定用地相同之基準地價區段者，得以鄰近使用性質類似或其他地價區段之區段地價修正之。 
(3)估計區段地價之過程及決定區段地價之理由，應填載於區段地價估價報告表。 
(4)所稱之中位數，指土地正常單價調整至估價基準日之單價，由高而低依序排列。其項數為奇數時，取

其中項價格為中位數；其項數為偶數時，取中間二項價格之平均數為中位數；實例為一個時，以該實

例之土地正常單價為中位數。 
6.計算宗地單位地價： 

(1)屬於繁榮街道路線價區段之土地，由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依繁榮街道路線價區段宗地單位地價

計算原則計算。 
(2)其他地價區段之土地，以區段地價作為宗地單位地價。 
(3)跨越二個以上地價區段之土地，分別按各該區段之面積乘以各該區段地價之積之和，除以宗地面積作

為宗地單位地價。 
(4)宗地單位地價應以每平方公尺新臺幣元表示，計算至個位數，未達個位數四捨五入。 

(二)特徵價格法： 
1.意義：應用特徵價格理論於不動產估價，此種估價方法，稱為特徵價格法。只要能夠得知消費者對於不

動產之每一特徵所願意支付之隱含價格，再將勘估標的之特徵乘以每一特徵之隱含價格，即得出勘估標

的價格。一般以統計學之迴歸分析，先建立特徵價格方程式，再將勘估標的之特徵代入方程式中，求得

勘估標的價格。 
2.特徵價格法可以運用於公告地價查估之大量估價。其作法是先以實價登錄之不動產資料庫，運用電腦運

算，建立特徵價格方程式。再以此特徵價格方程式評估各宗土地之地價。 
 
三、何謂地上權估價？何謂都市更新權利變換估價？前述兩種估價方式都常由土地開發分析概念進

行土地價格估算，究竟在運用土地開發分析時，估價人員必須要掌握那些估價原則才能正確的

估算該筆土地價格？（25分） 
答： 
(一)地上權估價：地上權，指以在他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利。對地上

權之價值予以評估，稱為地上權估價。地上權估價，應考慮其用途、權利存續期間、支付地租之有無、權

利讓與之限制及地上權設定之空間位置等因素估計之。 
(二)都市更新權利變換估價：權利變換，指更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土地所有權人、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

權利人或實施者，提供土地、建築物、他項權利或資金，參與或實施都市更新事業，於都市更新事業計畫

實施完成後，按其更新前權利價值及提供資金比例，分配更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之應有部分或權利金。就

權利變換前後之不動產價值加以評估，稱為都市更新權利變換估價。都市更新權利變換估價，其評估項目

應依都市更新條例及都市更新權利變換實施辦法等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三)運用土地開發分析時應掌握之估價原則： 

1.最有效使用原則：建築後可銷售面積應按相關法令規定下最有效使用之狀況，根據土地之地形、地勢並

參酌當地市場等因素估算。如土地之經濟集約度大於法定集約度，則以法定集約度為最有效使用；如土

地之經濟集約度小於法定集約度，則以經濟集約度為最有效使用。 
2.均衡原則：土地上興建房屋，建物與土地之組合應配合適當，以符合均衡原則。如在地價昂貴地區，應

少用土地、多用資本，因而產生高樓大廈；相對地，在地價便宜地區，應多用土地、少用資本，因而產

生透天房屋。土地之低度利用或過度利用，均不符合均衡原則。 
3.競爭原則：透過市場競爭，致超額利潤消失，故土地開發業者只能擁有正常利潤（亦稱適當利潤或合理

利潤）。另，土地開發或建築後之規劃產品，皆為市場競爭下之結果。 
4.預測原則：運用土地開發分析法，估計開發或建築前土地價格，應先預測開發或建築後可銷售金額。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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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愈準，所估得之地價愈正確。 
5.外部性原則：不動產之外在環境影響勘估標的價格。外部環境佳，房地價高，因而推得地價高。反之，

外部環境差，房地價低，因而推得地價低。 
 
四、張三投資一棟住宅大樓，該棟住宅大樓目前全部出租使用收益，張三投資此棟大樓預計5年後將

該棟大樓出售，請問估價人員對於此棟大樓應該如何進行估價？而在查估此棟大樓客觀淨收益

時，有無需要注意事項？請分別說明之。（25分） 
答： 
(一)運用「折現現金流量分析法」進行估價： 

1.公式： 
n

K n
K n

K 1

CF P
P

(1 Y) (1 Y)







 
 

  

P：不動產價格 

KCF ：各期淨收益 

Y：折現率 
n：分析期間 
K：各年期 

nP  ：期末處分資產淨所得 

2.求算方法及過程： 
(1)分析期間：分析期間採用5年。 
(2)有效總收入推估： 

○1 契約租金：勘估標的已出租，採用其契約租金。 
○2 租金調整率：有租賃契約關係者，按契約訂定之內容進行租金調整，契約期滿後之租金調整根據當

地市場交易習慣，並參考消費者物價指數調整之。 
○3 押金利息收入：押金數額按租賃契約記載。押金數額乘以銀行一年期定存利率，求得押金利息收

入。 
(3)年總費用推估：總費用項目包括地價稅、房屋稅、保險費、管理費、維修費、重置提撥費、招商仲介

費等。但不包括折舊費、償債支出、所得稅等。 
(4)折現率推估：一般採加權平均資金成本（WACC）方式決定。 

即： 

E E i iY W r W r     

Y：折現率 

Er ：自有資金報酬率 

ir ：銀行放款利率 

EW ：自有資金比例 

iW ：銀行融資比例 

(5)期末處分資產淨所得推估： 
○1 期末處分資產所得：以期末之下一年度（即 n 1  ）之營運淨收益，採直接資本化法求取。期末之

收益資本化率，採前述折現率，加計風險貼水及折舊提存率而得；或以市場萃取法求得目前收益資

本化率，再加計風險貼水而得。 
○2 期末處分資產淨所得：將期末處分資產所得，扣除仲介費及土地增值稅，但不扣除貸款餘額及所得

稅，得到期末處分資產淨所得。 
(6)不動產價格：將上述所求得數值，代入下列公式，即得出不動產價格。 

n
K n

K n
K 1

CF P
P

(1 Y) (1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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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估此棟大樓客觀淨收益應注意事項： 
1.客觀淨收益應以勘估標的作最有效使用之客觀淨收益為基準，並參酌鄰近類似不動產在最有效使用情況

下之收益推算之。 
2.採折現現金流量分析法估價時，各期淨收益應以勘估標的之契約租金計算為原則。但因情況特殊（如關

係人間之租賃）不宜採契約租金估價，應於估價報告書中敘明。 
3.契約租金無法查得者，應以市場經濟租金推估客觀淨收益。 
4.淨收益應扣除不屬於不動產所產生之其他淨收益。 

 
 
 


